附5
[bookmark: _Toc370833948]未能提供国家医疗器械抽检样品的证明
抽样编号：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□-□□-□□            抽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被抽样单位
	

	被抽样单位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
	
	抽样环节
	□生产
□进口产品代理人
□经营（不含进口产品代理人）
□使用
□注册人、备案人（非自行生产的）

	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
	被抽产品名称
	
	规格/型号
	

	产品注册证（备案号）
	

	最后一次□生产、□委托生产、□销售、□使用
	该产品的时间（填写格式为yyyy-mm-dd）：

	最后一次□生产、□委托生产、□销售、□使用
	该产品的批号：

	最后一次□生产、□委托生产、□销售
	该产品的流向：

	未能提供样品的原因
	

	计划何时再次生产、委托生产、购进（被抽样单位如于抽样截止日期前生产或者购进该产品的，应当立即向抽样单位报告）
	

	抽样单位（盖章）
抽样人员签名：
联系电话：
	被抽样单位有关负责人签名：
（盖章）



注：1.本证明一式两联，第一联（白）存根，第二联（红）留被抽样单位。
2.被抽样单位如有样品提供时，应当及时通知抽样单位进行抽样。
3.“最后一次□生产、□委托生产、□销售、□使用该产品的时间”“最后一次□生产、□委托生
产、□销售、□使用该产品的批号”“最后一次□生产、□委托生产、□销售该产品的销售流
向”中“生产、委托生产、销售、使用”分别指：（1）“生产”针对生产企业；（2）“委托生
产”针对医疗器械注册人、备案人；（3）“销售”针对进口产品代理人、经营单位；（4）
“使用”针对使用单位。根据被抽样单位相关记录填写上述信息。
4.“抽样编号”的赋码原则与《医疗器械抽样记录及凭证》的赋码原则相同。

